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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　函

地址：23659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號

聯絡人：陳源豐

電話：02-22626097

傳真：02-22625678

Email：neunions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全教產總字第105000000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師待遇條例施行自104年12月27日施行，代理職務

者之加給計支基準，應儘速明定，以維當事者權益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惠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規定：「教師之待遇，分本薪（年

功薪）、加給及獎金。」第13條復規定：「加給分下列三

種：一、職務加給：對兼任主管職務者、導師或擔任特殊

教育者加給之。」爰職務加給已納入擔任導師及特殊教育

之職務者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有關代理職務之加給計支標準，現有學校已自行參照公務

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規定：「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

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職務連續十個工作日以上者，其

加給之給與，在不重領、不兼領原則下，自實際代理之日

起，依代理職務之職等支給……。」惟該辦法係依公務人

員俸給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，教師待遇條例未有相關法

律授權訂定之子法，明定職務代理之給與方式，學校自行

比照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計支，恐生爭議，再予陳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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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上，有關學校教師代理導師職務，應考量導師職務有立

即處理學生事務之特殊性，如代理職務連續十個工作日以

上，方得支領職務加給，恐致無人有意願代理情事，本會

建請貴部應按日給與代理人導師職務加給，方為正辦。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全國各中小學、全國各中小學教師會(請各校代轉)、中華民國教育產業工會、全

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、花蓮縣教師職業工會、花蓮縣教育產業工會、苗

栗縣教師職業工會、苗栗縣教育產業工會、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、高雄市教育產

業工會、桃園市教育產業工會、桃園市教師職業工會、桃竹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

、基北中等教育產業工會、雲林縣高國中小教師職業工會、新竹市教育產業工會

、新北市中等教育教師職業工會、臺中市教育產業工會、臺南市高中職教師職業

工會、本會秘書處 2016-01-25
08:52:44

理事長 黃耀南


